抚州市财政局行政处罚结果公告

一、相关当事人

当事人：江西巨蜥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建昌镇花楼下村3组         

二、基本情况
       本机关收到采购单位抚州市崇仁生态环境局的报告，江西巨蜥科技有限公司在参与崇仁县生态环境执法机构标准化设备采购项目中（项目编号：FZHD-2024-GK-004-01）提供虚假检测报告。经核查，江西巨蜥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的行为属实。
三、处罚结果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江西省财政部门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试行）》（赣财规〔2023〕4号）、《江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江西省财政部门不予、减轻、从轻和从重行政处罚适用规则〉的通知》（赣财规〔2024〕8号）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对江西巨蜥科技有限公司作出罚款6856.8元的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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